
盐池县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项目

实施主体遴选方案

按照《关于印发2024年中央财政支农渔业领域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渔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，为高质量用好2024年中央财政渔业发展补助资金，加快推动我县渔业转型升级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思路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，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渔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以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为重点，按照基础设施提升、产业配套完善、产品质量安全、生态环境友好、监管治理有效的发展思路，加快推进渔业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，加强养殖尾水循环利用或达标排放，完善生产、加工、冷链设施设备，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、要素集聚显著、设施装备领先、生产方式环保、经济效益突出、辐射带动有力养殖示范基地，推动渔业三产融合，提高质量效益，保障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。
二、实施内容
配备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等设施设备不少于5台套，提升产品附加值，促进全县渔业产业发展。

现代渔业设施装备按照因素法分配盐池县71万元。

补助范围：盐池县。

补助标准：上限不超过总造价的30%。

三、项目遴选及申报条件

（一）遴选对象。

县内合法注册并正常经营的企业、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和养殖户。

（二）申报时间。

2024年7月8日至7月15日。

（三）申报主体符合条件。

1.申报主体具有法人资格，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等证照齐全，实施主体和法人信用良好。

2.项目采取“以奖代补”的方式进行，且没有享受同类项目扶持的均可申报。同一经营主体、同一支持环节（城市）不得重复享受补贴。

3.被评定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可优先进行扶持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。

1.提供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、法人身份证、信用中国公共信用信息报告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，所有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2.按照项目申报类别填写并提交《盐池县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项目实施主体遴选报名表》（见附表），同时提供具体实施方案和遴选评分表要求的佐证材料。报名表一式两份，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县农业农村局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，确定实施主体。

四、遴选程序

（一）公开遴选。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（二）组织申报。

凡符合申报条件的经营主体均可申报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填写相关表格，提交相关资料。

（三）评审确定。

盐池县农业农村局对经自主申报、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进行评审，组织工作人员进行项目遴选评审，根据评分高低，择优确定项目实施主体。

（四）媒体公示。

对经评审确定的实施主体进行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定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申报建设数量小于或等于指标数量，经评估达到实施要求，直接确定申报资格，公示无异议后执行；如申报建设数量大于计划分配指标数量必须进行遴选确定，公示无异议后执行。

（二）未列入遴选确定名单的实施主体，可作为后备名单，如入选名单在开展项目实施当中有违规违纪问题，后备名单可递补。

（三）申报主体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或造假佐证材料，若有违反规定或弄虚作假的主体，一经核实，取消实施资格。

（四）申报时间截止后，不再接受任何报名。

（五）在实施过程中，因不可抗拒自然灾害或天气、或实施主体出现特殊变故等不可逆因素造成项目不可实施的，经实施主体申请，并由盐池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后，可对项目实施主体进行调整。

（六）本方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县农业农村局研究决定。

附表：1.盐池县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产业项目实施主体遴选报名表

2.盐池县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产业项目实施主体遴选评分表

3.盐池县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产业项目实施主体遴选结果表

附表1：

盐池县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产业项目实施主体

遴选报名表

	申报主体名称
	

	建设类型
	例：初加工/冷藏保鲜

	法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项目概况
	说明项目基本情况，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目标、实施时间、建设地点、建设性质、项目预算等。



	申报主体
	本单位对该项目补助政策已知悉，保证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表2：

盐池县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产业项目

实施主体遴选评分表

申报主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 审 时 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评审内容及评分标准
	分值
	评分
	备注

	1
	提供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每少一项扣5分。
	15
	
	

	2
	提供信用中国公共信用信息报告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得5分，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10
	
	

	3
	出具所在地所属部门推荐函的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5
	
	

	4
	提供2023年度联农带农示范带动资料，根据提供资料酌情打分。
	10
	
	

	5
	项目实施方案切实可行，明确建设内容、投资金额、进度安排、建成效益分析等内容，根据方案酌情打分。
	20
	
	

	6
	项目建设性质：新建得12分、扩建得6分。
	12
	
	

	7
	项目补助资金和总投资比例，在1:2.5—1:3（含）之间得5分，在1:3—1:3.5（含）之间得6分，在1:3.5—1:4（含）之间得7分，达到1:4以上得8分。
	8
	
	

	8
	冷藏吨数达到50吨/设施设备配备数量大于2以上得5分，冷藏吨数达到100吨/设施设备配备数量大于4以上得10分。
	10
	
	

	9
	评审组成员对拟建设地点进行实地考察，根据考察情况酌情打分。
	10
	
	

	10
	被评定为自治区级（含）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加3分，被评定为市级（含）以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加1分。
	
	
	加分项

	11
	2023年度取得各类荣誉证书文件及复印件，获得国家级的加4分，获得自治区级的加3分，获得市级的加2分，获得县级的加1分，同一级别不累计加分，最高得4分。
	
	
	加分项

	12
	总  计
	100
	
	

	14
	评 审 组 成 员 签 名

	
	


附表3：

盐池县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产业项目

实施主体遴选结果表

	序号
	申报类别
	申报主体名称
	综合得分
	备注

	1
	初加工和冷藏保鲜设施设备
	
	
	确定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…
	
	
	
	

	…
	
	
	
	

	…
	
	
	
	后备

	…
	
	
	
	

	…
	
	
	
	

	…
	
	
	
	

	评

审

组
	成  员  签  名

	
	




